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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浙江丝茧厘金与地方丝茧市场 

侯 鹏 

【摘 要】太平天国战事以后,浙江厘局相继对丝、茧等实行“先捐后售”的征收办法,制定了严密的考成制度,

以期掌握这一巨大税源。虽然各厘卡考核标准并非建立在对商品量的准确统计之上,而难脱定额征收的局限,但其就

产地一次征收的方法则基本能反映各地手缫生丝的产销结构和变动趋势,进而使我们有可能通过厘卡比额的分布间

接地呈现它所吸附于上的市场形态。厘金征收所面对的是更加细化的地方市场,因而其制度安排也更加复杂琐碎,它

使我们在考察近代商品市场的形态时,不仅要考察其供给与需求等方面的内容,还要考虑到这种人为的制度因素所

造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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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杭嘉湖地区作为江南传统的蚕丝产销重地,在上海开埠后获得了扩大海外市场的新契机,以生丝贸易为主的市镇经济在

太平天国战争后再度勃兴。面对这一迅速扩大、变化急遽的市场,该地在太平天国战争后建立的厘金制度也相应做出变通:针对

其产地密集的特点,委托遍设城乡的丝行就产地“先捐后售”,沿途厘卡凭三联捐票负查验之责;为适应逐渐独立出来的蚕茧市场

和内地缫丝工厂的建立,复颁布茧捐及茧灶捐章程以单独征收,同时又规定了严密的考成制度以防止各卡委员中饱盈余,尽量归

并厘卡以减少陋规需索。虽然这一套制度的实际运行因缺乏起码的贸易量统计而难脱定额征收的局限,征收不实、报解不尽的情

况普遍存在,但浙江厘局对整个制度不断细化和变通的努力仍使我们有可能对其吸附于上的市场形态有一个较直观的呈现。太平

天国战后的地方社会活力与局限并存,活力来自市场条件的变化,局限来自财政制度对这一变化的有限把握。通过对厘金制度的

考察,使我们又从一个多少有些不同的领域体验了来自传统中国内在矛盾的张力,诸如地方基层管理的非正规化,集权体制垂直

向下的控制所遭遇的技术性难题,都在厘金征收复杂繁琐的图景中显现了出来。
[1]
 

一 晚清浙江丝茧捐征收制度 

浙江蚕丝之利甲于天下,既是江南农民维生不可或缺的副业,又是畅销海内外的大宗货物,但对这种产品征税在晚清以前却

显得很有限。政府征于丝棉最早可溯至宋元,明初洪武劝民植桑,对种桑之地按株课丝,在夏税中出现各种关于丝的税目,几遍全

国,但其征收对象或为种桑之地亩,或为人丁,都不是针对日渐专业化的手缫生丝市场,至明代中叶乃多混入夏税甚至秋粮中代

征。
[2]
但江南地区因是产丝重地,明代以丝绢折征夏税数额巨大,主要供于官营织造,但至清代,实物的丝在财政中的作用日益下降,

织造局改为在市场上采买。
[3]
至于常关对浙江生丝的征收主要集中于长路运输的要津,根据现有研究对档案的发掘,湖丝在一口通

商时主要经大庾岭出口广州,主要征收关卡是赣关和太平关,乾隆间两卡总数约为 4万余两。
[4]
五口通商后改为由江海关代赣关征

收,光绪三年(1877 年)曾收到 64,659.175 两。光绪季年则只有 2 万两左右。
[4]
由此可知,在厘金产生之前,政府财政对生丝的征

收或为一条鞭法后田赋系统中残余的实物部分,或为长路运输中个别关卡的大宗,由下文可见其数量与规模都无法与征收于产地

的丝捐相比,也就是说在此之前,政府赋税征收的触角基本未深入到这一地方市场中。 

作为浙江厘金的一部分,浙江丝捐的抽收最初也是出于筹措军费的临时需要。咸丰四年(1854年),为协济邻省军需,“南浔镇

自咸丰四年设局抽捐,蒙前抚宪王于抽捐项内以一分派作本镇义举,四厘作局费”。
[5]
咸丰六年(1856 年),湖丝税率“每包捐洋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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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6]
次年五月初一日起,“每包捐库平银三两”,

 [6]
至咸丰九年(1859 年),湖丝由湖至沪“须完江浙捐银七两有奇”。

[6]
浙江丝

捐创办之初带有捐输色彩,商人纳捐后,“随时换给湖州府印实收,准照筹饷新例请奖。„ „即本商不愿奖叙,亦可移捐戚友”。
[6]

至于征收方法,系由城乡丝行负责,“乡民持丝赴行销卖,客贩再赴丝行收买,捆运赴局完捐,给票执运”。
[7]
待运达苏浙交界的南、

北二卡,即由江苏厘局征收入苏丝捐,并发给用于与外商交易的联单。
[6]
1861年春,李世贤率太平军再度入浙,浙江全省卷入战火,

原有厘金征收机构就此消灭,使我们对其征收实情难有更进一步的了解。直至同治三年(1864年)三月,左宗棠攻占杭州后一个月,

浙江丝捐才再度正式举办。 

在新制定的章程中,丝捐已成为一种经常性税收,其征收方法发生了很大改变。如上所述,过去的做法是商贩从丝行购丝出运

后沿途逐卡报捐,现在则改为由丝行向各地赴行卖丝的乡民收取,纳税负担直接转移到了生产者的头上,厘局则主要通过颁发丝

捐三联票来负起监督查验之责。其具体做法是:“将前项捐票拟就票式,请由宪台核定,颁发宁、绍、杭、嘉各府局,令其自行刊

刻,各盖本局关防,以百张为一本订好,加用图章,逐张注明号数,饬传丝行当面点交,并令丝行填给捐票数目,必须大写,字迹不准

涂改,收捐若干,责令丝行检齐报单,按五日一报,捐票填竣,即将票根缴局复查,不得擅自拆订以杜弊端。至各处丝行如与府局相

近者,联票即赴局请领,护照即赴府局倒换,倘离府局较远,该处设有厘饷分局,即赴厘局请领联票,倒换护照,俾免跋涉。”
[8]
所谓护

照是用来沿途查验的凭证,“各丝行收买零丝积少成多再行发客贩运,若将零星捐票执以运行过卡查验,事涉烦碎,拟俟丝客收买

捆运时,即将零星捐票缴局,倒换护照执运,各府局暨各分局即将零星捐票分起粘帖护照票根之上,以备稽核”。
[9]
其联票稽核办法

为:“第一联曰照根,填写成本,解缴总局查核。第二联曰护照,填写华商某,在某丝行买丝若干斤,计联票若干张,运赴某处销售,

该行将联票呈请换给护照,经过前卡盖戳放行。第三联曰缴复,由经过之卡截存,汇缴总局,骑缝并填丝若干斤,以防大头小尾之

弊。”
[10]
环太湖南岸河汊纵横,遍地桑蚕,征诸行商难免偷漏,而取之乡民则在生丝出运之前就能完成征收,故又名“先捐后售”。 

经过这一改变,产地丝行承担了收税和填写捐票的责任,这一牙行性质的行业组织在战后不再向原来的衙门领取牙帖,而改

为向通省盐茶牙厘总局领取“丝谕单”以为开业凭证,其征收经费可于每包生丝下提取行用四角八分,
[9]
在一些地方,丝行也被称

为“官丝行”,足见其与厘金征收机构的密切关系。
[10]
而在南浔、乌青等地,又有丝业公所这样的商人同业组织负责收取丝捐,它

们的成立一般要通过本省藩司的批准。
[11]
另一方面,由于丝行实际负责丝捐的日常征收,在涉及相关事务时,常成为官商之间交涉

的媒介。 1908 年有双林附近乡民私携乡丝被厘卡司巡查获,“当由该乡人等央求湖城丝董,以未谙捐例情愿罚洋十五元,充作地

方善举,其丝具结领回,即在湖城丝行变卖,应报之捐亦在湖城厘局如数照缴”。
[12]
该年省局又议丝捐加成,由于丝行商人不同意,

也曾出现“官绅两不相下”的局面。
[13]
 

以上制度安排主要针对的是打包出运的手缫白丝,即所谓“运丝”,以及南浔所产之“经丝”。除此之外,环太湖南岸的丝业

市镇对生丝的内部消费亦很可观。这类交易距离很近,且很零星,或由织户到镇上来买,或由丝贩居间贩卖,
[14]
主要销于机坊、料

房,“一经成线即归乌有,非如运丝之成包出运,有目可观也,故偷捐最易”。
[15]
厘卡对这种内部贸易的生丝名为“用丝”,最初并

于货厘,光绪十年(1884 年)改归丝行承认,光绪三十三年(1907 年)又收回官办,由于其交易隐蔽,没有固定地点,厘卡征收一直很

困难。
[16]
 

在传统丝业市场中,茧主要为本地农户缫丝之用,出运极少,并无单独市场。在最初的制度安排中,茧捐也是并于丝捐之中,收

数甚微,所用护照是借用丝捐护照,只是以“大、小茧”戳记相别。
[17]
然而甲午战后,上海、江浙等地缫丝厂增加很快,形成了对

茧的巨大需求。
[18]
于是持海关三联报单赴内地采运者日渐增多,内地茧行开设也越来越普遍,农民则可根据行情自由选择卖茧还

是卖丝,前者因为不用缫丝,往往比后者更加方便。这样,新增的茧捐被海关三联单夺走,本地丝业也因茧的缺少而受到影响,这都

会影响到厘局丝捐的收入。当地丝行曾“以乡民贪便售茧,销路愈广出丝愈少,有碍丝业、丝捐,禀请封闭茧行”,浙江厘饷局也

禀请江、浙巡抚,商议能否将上海租界的缫丝厂全部关停以保全丝捐。
[19]

这当然是不可能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将茧捐单独征收。

光绪九年(1883 年)正月,浙江厘捐总局颁布茧捐章程,将茧分为鲜、干两种,干茧百斤收捐洋十二元,鲜茧三斤折干茧一斤计算。

其征收方法与丝捐类似,只是有了自己的“护照”,不仅华商要凭此出运,洋商之货也要在护照上注明海关三联报单的字号以备查

核。
[20]
与丝捐征收制度的安排一样,它们都明显体现出抵制海关深入内地市场的用意。通过这一还算及时的改变,浙江厘局在迅

速扩大的本地蚕茧市场中分得一杯羹。但变通并未到此为止,随着缫丝工业向内地的推进,内地缫丝厂亦多有设立,各厂纷纷自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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茧、自缫丝。对于机器缫出之丝如何收捐,如何避免其假借缫丝之名偷运干茧,都成了浙江厘局需要面对的问题。光绪二十一年

(1895 年),山阴、会稽、萧山三县禀请设立公豫源、开源永、合义和三缫丝厂,绍兴府府守会同郡局委员订立了缫丝厂开办章程

和缴捐的办法,规定此三厂缫出之丝并不直接征丝捐,而是根据其所用茧的数量折抵,具体做法是以烘茧之灶为单位,每大灶捐洋

三百,小灶一百,其征收手续与丝捐亦类似。
[21]
 

以上为浙江丝、茧捐征收制度的概述。由于把纳税的负担从行商转移到农民身上并由各地丝行负责收取,比之商人沿途逐卡

报捐效果要好得多,至少避免了沿途逐卡纳捐的繁难。
[22]

但从其实际征收过程来看,这种就产地征收的优越性是有限度的。如上

所述,由于产地密集,河运发达,浙江丝捐无法象其它货物那样离开丝行而由沿途厘卡直接向商人征收,只能由商人包认。丝行既

是交易场所又是征收机构,在完成应纳税额的情况下,商人可以把代理征收变成一种有利可图的生意。杭州是当时浙丝的主要集

散地之一,“东街一带丝行林立”,19 世纪末每年所出约计 2 万件有奇,以每件 6 元算,应缴捐 12 万元,但当时定额只有 4000 件,

合洋 2.5万元,营业额巨大的丝行从中包认,以减少各行认捐件数相招徕,同时“诡称须抽助善堂捐、会馆捐、城隍庙捐、新旧海

防捐”,每件抽捐洋 10元 5角,除去各项开销,每年约有一万数千元盈余,盈余是正项的两倍多。
[23]
若要商人从盈余中多吐出一些

非常困难,艮山门丝卡宣统二年(1910 年)用丝捐认额 4.85 万串,省局议加 4000 元竟遭商董拒绝,当局批示云:“省城用丝一项就

机线为大宗销场而论,通年捐数恐溢于认额者已巨,何至公摊赔补?惟丝贩之下乡,收买机户之直接交易,此中稽查虽奏偷漏,亦在

所不免,是以议决该公所加额之数,通年仅只四千元,本系格外体恤,该董等深明大义,应即遵前谕,速将饬加之数克日补解,毋再

违延切切”。
[24]
这种包认“利润”的产生,是由于厘局没有关于交易量变动的起码统计,只能长期维持一征收定额所致。由于整个

征收过程在厘卡和丝行间做了精细的分配,这个获利空间当然不能由商人独享,上文所述丝捐三联票本为总局监督的重要工具,

可在实际征收中,浙江厘卡往往会“通同江苏南北卡,将护照护出丝包之后,仍将护照带回原卡烧化灭迹,然后将未填之照根随意

填写丝吐头等项,是以沪捐亦年短一年,较一票两用为更巧”。
[25]
光绪二十二年(1896 年),湖属丝捐仅收 30 余万元,远低于往昔,

经访查“竟有通同行户以小票卖放而委员中饱甚巨情事”。
[26]
 

经过这样一种征收后,商人和厘卡自肥的部分被剔除了。省局只能以汇缴上来的名不符实的捐票去比较往年的收数,年复一

年,陈陈相因,其对厘卡委员的考成也就只能根据某一定额来进行。从表 1可见,其实际考核是根据过去某一年或某几年的平均数

为准,以盈绌的成数或银数决定厘卡委员的奖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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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顾家相:《浙江通志厘金门稿》卷中,第 1- 6页;《浙省重订厘金丝茶成数比较章程》,第 1- 8页;《浙江官报》

宣统二年四月二十八日,第 14期,文牍类第 137页;《浙省厘务各详案并册》卷一,第 13、15页。 

其比较标准先后采取了固定某一年,匀三提一,前六年最高收数三种方法,这反映了当局竭力想让比额变得更有弹性,能够对

商品流通的变化作出大致不差的反应,从而使收入增加的愿望。同时各卡根据比额大小,比较方法也不一样,额数越高,盈收计奖

和绌收记过的幅度也越大,当局希望藉此减少偷漏,保住这一巨大而又难以驾驭的税源。 

虽然比额的设定已尽可能地适应商货流通变化,考成方法也规定得极有层次,并与候补官员的晋升绑在了一起,但由于缺乏

准确的商品量统计,它与各卡实际征收能力仍有差距,从而限制了它从商品经济的增长中获得更大增益。以某一年为比额,短时期

内收数变化不大,但“商货盛衰历久必变,昔衰今盛之区,委员恃比较有限,恣其侵蚀,未必加多;昔盛今衰之地,委员患比较过巨,

无可补苴,终必短绌,于是盈者少而绌者多,此其弊也”。
[27]
改用三年匀比之法看似调和酌中,但同样难免比额下降的趋势,“其中

刁巧之员初次期满,加盈捐款以图留办,嗣后则加成较多不欲再留,每于交卸以前不加奋勉,辄将捐款遽行短绌,则三年中必有一

年短数,照章匀提,后来之比额反形减少,以致核计通省捐数近来年绌一年„ „ ”
[28]
茧捐报解不实的情况也很严重,“第各县委

员经收捐款,未能一律赴解,积习相沿,深堪痛恨。改良之法惟有勒限缴解,逾限不缴,严定处分,庶各委员知所警惕”。
[29]
虽然半年

比较之法早已明令废除,但直至清末“各卡比较定章半年一比,满额即留短则撤换,因此卡员往往淡月垫款填票,旺月留款备抵,竟

以公家捐项随意伸缩,实属不成事体。甚至经办之员每逢旺月接差,囊橐既盈,辄于半年期满之时请假求去,而淡月接差者徒负短

征撤差之咎,殊不足以昭公允”。
[30]
由此可知,即使征收不实,各厘卡收数在旺季仍有可能大大超过定额,但其盈余在报解省局的过

程中又会被剔除一次,最后报解多少取决于厘卡委员围绕着定额的利益考虑。 

由于正式的制度安排无法使收数有效增长,唯一能选择的办法就是迫令各卡自报盈余。根据现在可获得的资料,浙省大规模

提取盈余发生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鉴于上年收数短绌太巨,浙江总局明令该省收数较多的 26卡以一月为限,“务须将中饱

之资和盘托出,先其甚者再及其次,免其既往之咎,许以自新之路。倘一月之后仍视为具文,始终隐匿,尚敢以仅敷比较为词,并不

报解,迨经查出,计其多寡数目,定将该员到差后所有侵蚀捐款讯究确鉴,严行追缴。一面撤参不贷。各该郡局如徇情隐庇,一并分

别撤差记过停委,以示惩儆,勿谓言之不预”。
[31]
稍后,鉴于各卡之优劣情形今昔互异,又做出一定变通,“如镇海船捐等卡,昔因陋

规不少,遂称最优上卡,后以郡局委员将其大宗货物议归郡局认捐,为一时公私皆得之计,计其认捐数目或与行商略胜一筹,及仅

得其数者有之,甚至如锡箔之包认隐射,及于点铜反耗行商者亦有之,中饱归于绅董,而该卡等陋规实已少于往昔,今在中卡之列。

又有不在二十六卡之内如余姚百官等卡,从前为司巡利薮,后来委员不复自顾声名,将司巡所得取为己有,则陋规既多,今且称为

上卡。至其间各卡亦有因市面之兴衰,行商之改道,以及委员之或稍自爱,或善营私,遂至变更各异者”,为此,又续提湖属之乌镇、

双林、菱湖等 12 卡作为清出盈余对象。
[31]
由上可知,各卡优劣上下的评价涉及许多因素,既有征收人员中饱营私的程度,也有市

面兴衰等客观因素,而总局对各卡实际收数变化并无确实把握,何谓优卡,何谓中卡,只能很模糊地分辨出一个大致情形。在这一

过程中,主持者也亲身体会到整个征收制度围绕盈余的分配,已固结为一个牢不可破的利益网络: 

发令之初有迟迟观望者,有任意支吾者,有开报不实不尽者,又有以局用不敷为借口者。在各员莫不怏怏觖望,而旁观亦希冀

规费如故,或有染指之时,以致谣诼繁兴,恣为谤讟。盖势当积重之后,义利公私之辨久已不明,不以为还官家所固有,而以为夺我

辈之本来,甘昧天良,但图幸免„„ 
[32]
 

最终提出盈余钱洋并计共合银 16.2万余两,
[31]
其中的丝捐部分参见表 2。 

二 晚清浙江丝茧市场 

通过上述对征收制度的描述,我们对浙江丝捐比额的性质应该能有一个较准确的把握,即它首先是一种评定厘卡委员征收成

绩的标准,它的形成机制中过多地渗透了征收人员的私利,并不完全是贸易变化的自然结果。在相对固定的比额和变动不居的丝

茧市场之间,隔着一套复杂而琐细的征收制度,我们只能通过这样一种间接的方式来呈现后者的形态。表 2 列出了三组浙江丝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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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额。如上所述,由于区域内的生丝交易隐蔽而零星,厘卡所收(用丝捐)甚微,在这里就不列出,只列打包出运的运丝捐、经丝捐

和茧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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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1884、1897年厘卡名称及比额出自顾家相:《浙江通志厘金门稿》卷中,第 26- 67页;第三组比额出自《浙江官报》

宣统二年六月十一日,第 20期,表式类第 1- 2页;六月十八日,第 21期,表式类第 3页;六月二十五日,第 22期,表式类第 4- 5页,

厘卡名称出自《浙江官报》宣统二年元月二十五日,第 1期,第 1页;二月三日,第 2期,第 2- 3页;表中所列运丝捐和茧捐按原文

以银元计,南浔经捐前两组以钱数计,现折合成洋数。折算比率参见《江苏省历年银钱及银圆兑换率》,载罗玉东:《中国厘金史》

下册,香港大东图书公司 1977年版,第 508页。银钱比价取上下半年平均数。 

说明:① ② 1898年裁撤,后并入嘉秀卡。③ 1898年并入嘉兴县丝卡,1906年并入嘉秀卡。④ 1906年改称海盐卡。⑤ 1898

年并为石桐卡。⑥为郡局兼卡,1898年分设为湖城、大钱、霅水桥三卡,1906年大钱卡并入云水桥卡。⑦ 1898年裁并。 

在原始资料中,各卡比额主要细分为货厘、洋货捐、丝捐、茶捐、茧捐等项,都为该地出产或落地货大宗,当局将其分项罗列,

以供比较。表 2 所列只是各卡中的丝捐与茧捐两部分,可以看出,浙江厘卡已将该省丝业产地囊括无遗。其中嘉兴府和湖州府的

湖郡各分卡前后变动较大。嘉兴府是由苏入者的必经之地,沿途厘卡层层留难,病商太甚,遂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改办货厘认

捐,将征收包认于各货行户,厘卡遂大量裁撤以省经费。
[33]
湖郡局各分卡此前所收先交与府局,但府局“专以兼卡盈绌为去留,已

失督率属卡之本意,而与属卡犬牙相错处,且复互争捐款,尤属不成体统”,
[34]
“湖郡局兼卡尤多,捐数亦巨,而陋规之多甲于各郡,

未经清厘以前实为贪黩之薮„ „ ”,
[35]
遂于二十四年将该卡分成湖城、大钱、云水桥三卡,并将原湖溇卡并入大钱卡,另颁钤记,

直接向省局负责。
[35]
从整体上看,厘卡配置是努力朝着简化,直接的方向变化,尽量减少征收的中间环节,因为多一层级就多一中

饱。 

上文已说明厘卡委托丝行征收的情况,此外,我们还可以从厘局分卡设置中看出其征收于产地的具体情形。限于篇幅,表 2无

法将各征收卡的分卡名一一列出,从其原始的比额表来看,南浔、菱湖、乌镇、新市等卡的分卡名中有“东卡、南卡、西卡、北

卡”和“东栅、南栅、北栅、大西栅、小西栅”等名目,说明在这些丝业重镇,负查验之责的分卡首先就设于市镇出入口处,以检

查出运丝包是否货票相符。濒临太湖的湖溇卡、大钱卡,其分卡名中有“陈溇、钱溇、大溇、小梅”等名称,这些溇港都是溪流

汇入太湖的孔道,“杭嘉湖众水之趋湖也,必穿此而出溇口”,
[36]

因此设有水闸,定期起闭,而在一些设有厘卡的溇口,水闸则长期

开启以通商船。
[36]
再如用丝比额较大的艮山门丝卡也是坐落于贸易集中之地,该卡光绪元年(1875 年)设于艮山门内,光绪年间,

杭州之所谓东街市,“入艮山门而南至太平桥东北为东街,乡人贸丝,咸集于此”。
[37]

 

从其比额所显示的总趋势看,浙江丝捐在 19 世纪末为最盛,进入 20 世纪头十年,丝捐比额减少较大,1906 年是闰年,因此

1906- 1908 年平均比额多出了一个月,
[38]
扣除后大概 90 多万元。另据宣统三年(1911 年)预算,宣统元年(1909 年)运、用丝捐实

收已不足 50万库平两。
[39]
据章程规定,运丝每包八十斤捐洋 16元,此后又有善后、塘工等附加,至清末每包共捐至 28元,办法是

于每包下加抽若干。
[40]
在原始的比额资料中未见有任何附加项目,它们应该是与正项收入分别解送,因此并未纳入各卡比较之中。

以每包 16 元计,1884、1897 年浙江运丝捐比额为 49,425 包和 67,161 包。在此之前,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应里昂商会代表

NatalisRondot 的请求,指示下属海关对各地养蚕和丝织业作出调查报告。江海关四等 A 级帮办 R.Recher 于 1880 年 9 月底开始

遍访苏南、浙北的生丝产地,历时一月有余,所得 1878、1879 两年生丝产量数据都是来自府城厘局以及部分厘卡的提供,织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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绸缎的数据部分来自机户和商人,部分来自官方。对于资料来源的详情没有进一步的说明,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他将府局和厘卡提

供的产量数据作了对比,结果完全一致。可以合理地推测,他所获得的资料就是来自厘卡的比额。
[41]
根据表 1 对厘卡比较办法的

规定,当时的数据应是根据对上一年或前三年丝捐收数的平均数估计出来的,折成包数分别为 58,234和 66,172包。由此可知,在

光绪二十四年(1898 年)以前,厘卡的比额收数有下降的趋势,而据方志记载“自泰西诸国互市上海,湖丝出口益伙,颐岁可十万

包”。
[42]
除可能包括部分用丝数量外,差距产生的主要原因还是在于丝捐征收和报解中的不实不尽,此外商人偷漏也是一很大因素,

因为在清理盈余以及归并厘卡之后,1897年比额又有了较大增长。
[43]
而从其变动大概趋势看,则与上海生丝出口变动趋势相一致。

根据海关贸易年报,从上海出口的生丝自 1870年(30,482担)起就一直处于持续的增长,直至 20 世纪 20年代(120,503担)。但在

此期间,厂丝则呈急剧扩张的态势,至 1900年,已占总出口量的 52.2%,开始超过手缫生丝,至 1910年已达 67.4%,辑里经的畅销只

是暂时减缓了这一趋势。
[44]
国内缫丝厂的大量设立从市场和原料两个方面对手工缫丝形成了竞争,浙江丝捐以手缫生丝和辑里经

为主要征收对象,其在清末比额的减少除了制度本身的局限外,与此关系亦甚巨。此外,日本生丝出口的迅猛增长也是一个重要因

素。
[45]
上文所述茧捐及茧灶捐的产生,就是因应内地缫丝厂对干茧的大量需求而作出的变通,因此本地茧捐与丝捐亦呈互为消长

的关系,“若运丝捐率较茧捐一率为重,势必卖茧者日益增多,丝业之衰可以操券”。
[46]
由表 2可见,1897年茧捐比额已占到丝捐比

额的 1/4,它包括了对浙江内地缫丝厂所消耗的部分茧所征的税,而它们原本是供应手缫生丝的份额。 

其次,由于浙江厘局对丝捐比额的考核细化至每一厘卡,使我们大致可对其产销结构作出较清晰的描述。虽然随着丝捐收入

的层层上缴,增加的部分多流入私囊,但由于其采用的就产地委托丝行“先捐后售”,在各个出口处设卡查验的的征收方法,使我

们可以肯定上述比额所显示的结构基本能反映该地区手工缫丝的产销分布结构。由于海关调查的数据也同样来自厘局,其产生机

制应与厘卡比额类似,所以把它当作更早的比额数据似乎更恰当。表 3将 1884年各府、卡比额占总数的比重与海关 1879年的生

丝产量调查数据做一相应对比,可以看到,除嘉兴府外,两者有相当的一致性。就现在掌握的资料看,嘉兴府由于毗邻江苏,商人越

境偷漏的情况较它府为多,如据光绪二十四年省局官员的反映:“从前嘉属丝捐为数甚巨,近年逐渐短少,或借口洋庄滞销或称丝

收岁歉,其实多以细丝藉称用丝混相影射,地方与苏境毗连,盛泽镇又机业甚众,两省交界偷漏尤易,惟有着落各行店自顾市面,不

准乡丝越境偷售”,
[47]
“至于以粗丝包裹细丝作为肥丝报捐,一入苏界仍将细丝理出,而浙江洋丝之捐亦因之暗减。又有称手私贩

零星偷运松江等处,嘉湖并有专于长年偷运此项丝斤船支,诸如此类不可枚举”。
[48]

但这种情况并不能改变上述判断,各卡丝捐比

额基本反映了该地的产销规模应是无疑问的。作为一个行政考核标准,丝捐比额起码在制度的规定上覆盖了浙江手缫生丝出口与

内地长距离贸易的主要部分。
[49]
对于茧捐,我们已经知道由海关三联报单入内地采购者比较多,利归海关,所以表 2 中 1897 年茧

捐的数量只表示由厘卡征收的那部分,它与由生丝产量折成的茧产量数额关联不大,
[50]
因此下表就不再列出其征收比重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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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比额数据出自表 2,产量数据参见彭泽益主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 2卷,中华书局 1962年版,第 88页。 

在已有关于近代浙江生丝市场的研究中,多以南浔辑里大经的盛销为根据,认为南浔是当时浙江生丝产销的中心,其资料来

自刘大钧的《吴兴农村经济》以及方志的记载。
[51]
然而吴在书中所述的主要内容是改良后的南浔辑里大经盛销海外市场,由此引

起该地生丝直接出口减少,并吸引了周边长兴等地的生丝以为摇经之用。
[52]
他虽说湖丝出口以南浔为中心,但除了引用“湖州整

个城,不及南浔半个镇”这一民谣外再无其它证据,湖州丝行多由南浔人经营并不能证明南浔就是出货的中心,而且他紧接着下一

段又说“所谓`湖州整个城'乃指湖州府城而言”。
[52]
至于广为引用的方志中的记载则更加难以说明问题: 

菱湖镇:  

小满后新丝市最盛,列肆喧阗,衢路拥塞。《苕纪》云:菱湖多出蚕丝,贸易者倍他处,盖由来久矣。其专买乡丝载往上海与夷

商交易者,曰丝行。别有小行买之以饷大行及买丝客人者,曰钞庄。更有招乡丝代为之售,稍抽微利,曰小领头,俗称白拉主人,镇

人大半衣食于此。至吾镇出丝每八十斤一包,每岁约近万包,为一郡冠。
[53]

 

南浔镇: 

《浔溪文献》云:湖丝甲天下,着在维正。而《陶朱公致富奇书》云:操丝莫精于南浔人,盖由来久矣。每当新丝告成,商贾辐

辏,而苏杭两织造皆至此收焉。„ „小满后新丝市最盛,列肆喧阗,衢路拥塞。其丝行有招接广东商人及载往上海与夷商交易者,

曰广行,亦曰客行。专买乡丝者曰乡丝行,买经造经者曰经行,别有小行买之以饷大行,曰划庄。更有招乡丝代为之售,稍抽微利曰

小领头,俗呼白拉主人,镇人大半衣食于此。„ „五十年来洋经销场大畅,而丝之销路则渐行减色矣。
[54]

 

在引用了几条明人的记载以显示该地盛产蚕丝“由来久矣”之后,接下来对当前市面盛况的描述语句难以让人分辨出有产销

中心的存在。 

由表 3可见,在 1884年,南浔、菱湖以及位于乌程县府局兼管的几个分卡不管是丝捐比额还是产量都很接近,若不论经丝,菱

湖则较多,至 19 世纪末,南浔经丝盛销海内,由表 2 可见其经捐比额增长迅速,总量已超过菱湖少许,但菱湖、湖城等卡的数额并

未减少。在这样狭窄的区域里同时并存着多个比额相当的厘卡,说明辑里经的盛行并未改变过去多数乡民投行售丝的方向,也就

是说由辑里大经造成的新需求并不足以改变整个产区原有的产销结构,它们是作为一个整体面向上海口岸,当然原有的售与客商

“运往各路销卖”的也依然存在。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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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们看到硖石卡的丝捐也占到 10%以上,其 1897 年的比额增长了 58%,这主要与其地理位置有关:“硖石、海昌两卡为

浙东、西漏捐咽喉,近来沿海过塘径路益巧,如蛏浦、翁家埠等处皆系便捷,是以浙东之食茶、靛青,浙西之丝斤等货大宗卖放,莫

可究诘”。
[56]

硖石濒临杭州湾,商船由此出海则可完全绕过密布于嘉兴府的层层厘卡,因此商人趋之若鹜。所谓“卖放”,是指厘

卡委员收取规费后私自降低税率,以一极低的税额招徕商人从该卡出海,即开“小票”,或干脆不开票直接放行,大海上没有他的

同行,他也就有恃无恐。在当时浙江沿海的厘卡中,这种行为很普遍,如温州小南门茶卡,无票茶叶由此海运出洋,“侵吞之款十居

其七”。
[57]
绍兴余姚、安昌设于海塘外的棉花卡,改为“先捐后售”后捐数骤增 4— 5 倍。

[58]
这说明商人对货物出运地及商路的

选择也会考虑到厘金的征收。 

三 结语 

由于资料性质的限制,本文无法对浙江厘卡所覆盖的本地丝茧市场做出更加清晰的呈现。我们已经看到,对比额数量和比重

的分析只能大致反映该地丝茧市场的变动趋势和产销结构。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遭遇的困难也正是当时整个浙江厘金征收制度

所要面对的问题。为着增加财政收入的需要,太平天国战争后的清政府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深入到地方商品市场的运行当中,比之

过去的常关和牙帖等商税,它从近代商业中获得了巨大的收入,而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其整个征收制度的形态却仍是传统做法的

演绎。设卡抽厘是将常关的做法拿来应对本省的商货流通,从比额的制定,考成的办法,再到到查验手续的安排,乃至征收中的种

种弊端,我们都可以从过去的常关征收中找到先例,
[59]

而其委托行户代征的做法则又与过去的牙行包办无异。最终,不管是官征还

是商认,都是一种定额征收的性质,它是在此基础上去与现实的市场波动相适应的,往往显得被动、迟缓。而在最基层的厘卡,其

征收行为已不完全是一个政府行为,它通过与商人的讨价还价内化为当时市场结构中的一部分。层层分润的征收系统紧密地叠合

于区域市场的结构中,地方政府在获得商业税收的同时也不得不承认厘金“至今日已处消极时代”,
[60]

社会舆论对其抨击更是自

其产生之日起就不绝于耳。但不管是出于财政的考虑还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实际,完全回到以田赋为维正之供的时代已经不可能了,

近代中国税制的改良也正是伴着对厘金征收的不断批评艰难进行的。至清末财政清理,改办营业税以代替厘金已成共识,“营业

税者凡以营业为目地之业务而税收之也。„ „计其营业金额、房屋赁价、从业人数三者为标准而赋课之。今之厘金仅税货物贩

运一项,而营业税兼税之也”。
[60]
其具体构想则更注重对商情的准确把握,“查日本办营业税,系调查本年各业收益之盈虚,酌定次

年应纳税金之多寡。征收方法大率由营业者按额定之税金为预备之输纳,各国亦有预定课税法,先推定一定期间生产贩卖总额,而

省略其监督方法、各项费用,以定其税数,使先纳之。均与我国现办认捐相仿佛。公家但于扼要地点酌设机关,查其产销进出之盛

衰,为协商税额加减之标准,旧有分设各机关悉数撤除,为扫除弊窦之计”。
[61]
由于政治难上轨道,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难以理顺,

进入民国后厘金又为各省军阀所攫夺,各省厘金征收之紊乱愈演愈烈,但其改进的理路已然清晰。至国民政府成立后,裁厘改统,

货物税归于中央,地方为弥补财政计改征营业税,脱胎于传统做法的厘金才算勉强纳入“现代”的形式中,但很快,迫于内战经费

的加重,“已经死去的厘金”又以诸如“绥靖临时费”的名目再次复活。
[62]
而各地举办的营业税,商人虚报财产,计算失实,员吏

舞弊之事亦层出不穷。
[62]
旧问题又以新的形式再度出现,如何处理制度与市场的关系,始终是近代中国政府需要一再面对的问题。 

注释： 

[1] 对于厘金制度的整体性研究目前仍以罗玉东的《中国厘金史》(商务印书馆 1936年版)为代表。在涉及到厘金与地方商品市

场的关系方面,以罗玉东所提供的上报中央的数据为基础,珀金斯和吴承明都做了将厘金税收还原为国内商品贸易值的工作,前

者以罗玉东所列的各省税率分别还原,后者以总平均税率 2.26%还原。(参见[美]珀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 1968)》,宋海

文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486 页。吴承明:《吴承明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78 页)但正如珀金斯

自己所说,其质量是低下的。一方面厘金的征收在一省内税率不同,且不止征收一次,重复征税的普遍存在使上述还原有高估的可

能,而另一方面考虑到走私、厘卡的私索受贿,以及子口半税的替代作用,该数字又有被低估的危险,而这两个方向相反的因素的

作用又是难以作出评估的。珀金斯认为,“也许一个比这里所做的(或罗玉东所作的)对厘金进行过程更详细的分析能够得到一个

在方向和错误程度上比较准确的概念”。(参见上引书第 475 页)在以海关为主体的研究中,滨下武志亦很重视厘金征收的细化特

征,对于厘金与地方市场的关系,滨下武志提示:海关、常关与厘金覆盖了不同层次的商品市场,它们之间既有分别又有重叠。([日]

滨下武志:《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清末海关财政与通商口岸市场圈》,高淑娟、孙彬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6年版,第 357页)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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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税则对课税商品的划分更精细,贯穿于商品生产、流通、消费的各个环节,“充分反映了商品内容”,因此可以根据厘金项目确

认该地是生产市场、流通中心,还是消费市场,还可以考查一定地域内的商品构成及其行情。其次,研究者还可以从厘卡的位置及

配置测定出商品流通路线及市场范围。他以浙江绍兴厘局机构为例,说明厘卡的层级配置是“可以看作与市场的多重关系相对应

的”。(同上书,第 407- 412页)他的这些概括性判断足以重新引起人们对厘金研究的重视。关于浙江丝茧市场的研究在下文相关

处会述及。 

[2] 参见梁方仲:《明初夏税本色考》,《梁方仲经济史论文集补编》,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113- 117 页;梁方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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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销(1842- 1937)》,徐秀丽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6年版,第 48- 50页。 

[4] 廖声丰:《清代常关与区域经济》,博士学位论文,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2006年,第 212、2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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